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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10时 10 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 80：追究联合国官员和特派专家的刑事责任

(续)(A/C.6/70/L.17) 

决议草案 A/C.6/70/L.17：追究联合国官员和特派专家

的刑事责任 

1. Ahmad 先生(巴基斯坦)代表主席团介绍了该决

议草案，并说，草案的案文大体上重申了大会第

69/114 号决议，但做了一些技术更新。无论是序言部

分还是执行部分各段落都得到了实质性加强。序言部

分现在着重指出必须对联合国官员和特派专家的不

当行为和犯罪行为采取零容忍政策，以及必须进行适

当培训以防止任何犯罪行为，并强调能否真正追究责

任取决于会员国的合作。在执行部分，第 2 段和第 5

段是新的，第 10-12 段进行了更新。根据新的第 13

段，大会将表示注意到秘书处在第七十届会议期间的

情况通报，决定在第七十一届会议上进行另一次情况

通报，以进一步讨论可采取哪些措施，帮助确保追究

联合国官员和特派专家的责任及防止今后犯罪；根据

新的第 14 段，大会将鼓励所有会员国在秘书处协助

下，在闭会期间非正式场合加倍努力，拿出具体建议

确保追究此类官员和专家的责任，特别是通过组织非

正式通报会这样做。第 15 段和第 16 段加强了报告程

序。第 20 段着重指出必须形成一种本组织鼓励和支

持人们举报所称犯罪行为的风气，并强调指出需要提

供适当保障以防受到报复。新的第 22 段回顾大会请

各国政府提供资料，具体详述为执行以往关于该主题

的决议采取的必要措施，而在第 23 段中，大会将请

秘书长编写一份关于确立适当的刑事管辖权的国家

规定汇编。在第 24 段中，大会将再次请秘书长向大

会第七十一届会议报告该决议执行情况；而在新的第

25 段中，大会将请秘书长改进报告方法并扩大报告范

围。他希望该决议草案不经表决获得通过。 

2. 决议草案 A/C.6/70/L.17获得通过。 

议程项目 83：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七届会议工作报告

(续)(A/C.6/70/L.13) 

决议草案 A/C.6/70/L.13：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七届会

议工作报告 

3. Horna 先生(秘鲁)代表主席团介绍了该决议草案，

并说，草案中纳入了一些技术更新，并体现了与各代

表团举行非正式磋商的结果。在决议草案中，大会将

表示注意到关于“最惠国条款”专题的最后报告，并

鼓励将其尽可能广泛地予以分发。大会还将回顾国际

法委员会设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并注意到委员会

依照大会第 69/118 号决议审议了委员会在纽约举行

第六十八届会议的一部分的可行性，得出的结论是，

这种做法不可行。不过，大会将注意到委员会曾指出

可以在 2017 年或 2018 年届会第一期会议上预先考虑

这种可能性，并且委员会曾建议备好一切必要信息，

以便委员会在 2016 年第六十八届会议上做出决定。

大会决定在不妨碍那些辩论的产出的前提下，在第七

十一届会议期间再度审议委员会就此提出的任何建

议。 

4. Llewellyn 先生(委员会秘书)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

153 条发言说，决议草案第 17 段中的决定，即国际法

委员会下一届会议将于 2016 年 5 月 2 日至 6 月 10 日

和 7 月 4 日至 8 月 12 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

将需要开会 12 个星期。然而，2016-2017 两年期拟议

方案预算为法律事务厅编列的资源数额将用于每年召

开最多 10 个星期的分期会议。2016 年另外两个星期的

会议将需要 232 100 美元追加所需资源。因此，如果大

会通过决议草案 A/C.6/70/L.13，2016-2017 两年期拟议

方案预算第 8 款(法律事务)项下将产生这笔追加所需

资源。预计 12 个星期会议所需的 232 100 美元追加所

需资源无法在第 8 款项下的现有资源范围内匀支。 

5. 决议草案 A/C.6/70/L.13获得通过。 

6. Marhic 先生(欧洲联盟观察员)发言解释立场时

说，欧洲联盟成员国支持在 2016 年召开 12 个星期的

会议，但感到失望的是，并非相关的全部费用都已纳

入拟议方案预算，并且没有设法安排活动的优先次序

以便提供额外费用。通过该决议草案没有预先判定第

五委员会关于 2016-201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的讨论。 

http://undocs.org/ch/A/C.6/70/L.17
http://undocs.org/ch/A/C.6/70/L.17
http://undocs.org/ch/A/C.6/70/L.17
http://undocs.org/ch/A/C.6/70/L.13
http://undocs.org/ch/A/C.6/70/L.13
http://undocs.org/ch/A/C.6/70/L.13
http://undocs.org/ch/A/C.6/70/L.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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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Norman 先生(加拿大)发言解释立场时说，加拿

大代表团支持该决议草案的实质内容，但对所涉及的

方案预算问题感到遗憾。 

议程项目 85：国内和国际的法治(续)(A/C.6/70/L.16) 

决议草案 A/C.6/70/L.16：国内和国际的法治 

8. Arrocha Olabuenaga 先生(墨西哥)代表主席团介

绍该决议草案时说，第 7 段提到了通过《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第 8 段反映了本届会议期间就“多边条

约进程在推动和推进法治方面的作用”这一分专题举

行的辩论的积极成果。在第 23 段中，为委员会在第七

十一届会议上的辩论提出了两个分专题，即《分享各

国执行多边条约的国家实践》和《为每个人(包括最贫

困和最弱势者)获得诉诸法律的机会提供便利的切实

措施》。他希望该决议草案不经表决获得通过。 

9. 决议草案 A/C.6/70/L.16获得通过。 

10. Norman 先生(加拿大)发言解释立场时说，令人

遗憾的是，加拿大代表团提出的在决议草案中纳入提

及法治文化的提案没有得到支持。法治被理解为表明

接受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各国都遵守自己的

法律，法律应编纂成法、透明并且不溯及既往，以及

由独立的法官在连贯一致并且不随意的基础上解释

和适用这些法律。法治的共同要素体现在国际规范中，

这些规范本身依据法治原则，并提供委员会的工作所

需要的稳定和透明的框架；这些规范对于确保和平、

安全与繁荣、可持续发展以及提高每个人的生活质量

是必需的。 

议程项目 108：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续 ) 

(A/C.6/70/L.15) 

决议草案 A/C.6/70/L.15：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11. Norman 先生(加拿大)代表主席团介绍决议草案

时说，协调员于 2015 年 10 月 15 日向所有代表团分

发了经技术更新的文本。随后举行了非正式磋商，各

代表团在磋商过程中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提案。尽管进

行了大量讨论，但尚未就任何此类提案达成共识，许

多代表团都表示希望回到协调员的原文、即经技术更

新的文本。 

12. 按目前的措辞，决议草案第 24 段将导致委员会

在大会第七十一届会议期间设立一个工作组，以期完

成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草案的进程；第 25

段采用同往年决议类似的用语，将鼓励所有会员国在

闭会期间加倍努力，以解决未决问题。据他了解，在

支持该决议草案的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因此希望能不

经表决获得通过。13. 决议草案 A/C.6/70/L.15 获得

通过。 

解释立场发言 

14. 14.Rao 先生(印度)指出，最近在巴黎和马里发生

袭击事件以后，谁也不知道恐怖主义接下来会在哪里

开展袭击，并说，印度代表团将积极参与非正式磋商，

以解决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草案的相关未

决问题。他鼓励所有其他会员国加倍努力，在闭会期

间解决这些问题。 

15. Musikhin 先生(俄罗斯联邦)说，最近发生的悲惨

事件证明了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严重

威胁。俄罗斯代表团越来越失望的是，未能在调整每

年关于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决议，以反映当前

的现实情况方面取得任何明显的进展。除了技术更新，

刚刚通过的决议草案与上一年相比没有任何变化。令

人惊讶的是，一些会员国未能采取建设性办法对待他

本人和其他几个代表团提出的有益提案。他希望委员

会未来能够纠正这种情况，重申对找到适当和有效的

对策解决恐怖主义威胁的承诺。 

16. Alabrune 先生(法国)说，法国代表团对于在巴黎

袭击案发生后从世界各地收到的支持之辞和声援信

息表示感谢。其他国家在过去几个月里也同样受到影

响，最近的是马里。这些袭击再一次表明了笼罩在整

个国际社会头上的威胁的严重性。在此背景下，该决

议草案引起了特别的共鸣，因为草案指出必须防止和

打击恐怖主义，加强反恐努力中的国际合作。但是，

如果没有一个共同、协商一致、毫不含糊的恐怖主义

http://undocs.org/ch/A/C.6/70/L.16
http://undocs.org/ch/A/C.6/70/L.16
http://undocs.org/ch/A/C.6/70/L.16
http://undocs.org/ch/A/C.6/70/L.15
http://undocs.org/ch/A/C.6/70/L.15
http://undocs.org/ch/A/C.6/70/L.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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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国际社会在这方面的努力就不能完全有效。尽

管已取得重大进展，但目前还看不到这样的定义。因

此，法国代表团赞成继续与法律专家进行讨论，以便

达成一个全面的反恐法律框架，以确保国际社会应对

这一威胁的对策的可信性和有效性。 

议 程 项 目 167 ： 东 道 国 关 系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续)(A/C.6/70/L.14) 

决议草案 A/C.6/70/L.14：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 

17. Emiliou 先生(塞浦路斯)代表提案国(加拿大、哥

斯达黎加和科特迪瓦已经加入成为提案国)介绍该决

议草案时说，该文本赞同委员会的报告(A/70/26)载列

的建议和结论。他希望该决议草案能以协商一致方式

获得通过。 

18. 决议草案 A/C.6/70/L.14获得通过。 

议程项目 168：给予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大会观察

员地位(续)(A/C.6/70/L.4) 

决议草案 A/C.6/70/L.4：给予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

大会观察员地位 

19. Rakhmetullin 先生(哈萨克斯坦)代表该决议草案

的提案国发言说，尽管在非正式磋商过程中已经尽一

切努力达成共识，但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实现一目标。

因此，提案国请求将该议程项目推迟到大会第七十一

届会议。 

20. ZeytinoğluÖzkan 女士(土耳其)说，土耳其代表

团感到遗憾的是，委员会又一次未能达成共识。 

21. Emiliou 先生(塞浦路斯)说，观察员地位是一项

习惯上以协商一致方式给予的重大特权，如果在未达

成共识的情况下给予，就会损害其宗旨。对于这类请

求，必须根据其自身的情况并严格按照大会第 49/426

号决定载列的标准进行处理。塞浦路斯代表团欢迎为

便于更好地理解所涉问题而做出的努力，以打破目前

的僵局，并注意到有关各方的参与。所有有关各方必

须对相关关切给予充分考虑，以便最终解决此事。塞

浦路斯代表团随时准备在在休会期间继续与提案国

和所有有意的代表团进行磋商，并希望一旦各项关切

得到解决，未来对这个项目的审议将顺利结束。 

22. Sargsyan 先生(亚美尼亚)说，虽然亚美尼亚代表

团欢迎该决议草案的一些提案国努力与有关各方进

行磋商，但在处理所表达的关切方面尚未取得实质性

进展。他希望在今后磋商过程中将透彻审查并妥善考

虑到这些合理关切。 

23.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建议大会将对该议程

项目的审议推迟到第七十一届会议。 

24.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 169：欧亚经济联盟在大会的观察员地位

(续)(A/C.6/70/L.2) 

决议草案 A/C.6/70/L.2：欧亚经济联盟在大会的观察

员地位 

25. Dapkiunas 先生(白俄罗斯)说，在提出决议草案

之后进行的广泛非正式磋商过程中，没有人提出任何

评论意见，表明欧亚经济联盟这一政府间组织未能达

到大会第 49/426 号决定规定的要求。他回顾说，建立

欧亚经济联盟的条约确认其成员国对《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包括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其他公

认的国际法原则和规范的承诺，并且其宗旨和目的同

大会在可持续发展、国际贸易和环境等领域内感兴趣

的关键问题完全一致，并重申，该联盟不仅完全达到

了大会的观察员地位标准，而且还严格遵守《联合国

宪章》运转。因此，委员会应该进一步审议该决议草

案，并确定各代表团是否有任何可以合法地阻碍其获

得通过的意见。 

26. Kydyrov 先生(吉尔吉斯斯坦)赞同白俄罗斯代表

提出的意见，他说，欧亚经济联盟将在发展其成员国

的经济以及促进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该联盟开放供赞同其宗旨和原则的任何

国家加入，其活动与大会的利益完全一致。此外，该

联盟将与联合国开展合作，以有效实施《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因此，他敦促所有代表团立足于客观

因素做出自己的决定，并支持通过该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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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Sargsyan 先生(亚美尼亚)说，亚美尼亚代表团赞

同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代表的发言。令人遗憾的

是，白俄罗斯代表团为就该决议草案达成共识而做出

的真诚努力受到阻碍。欧亚经济联盟显然符合大会第

49/426 号决定就给予观察员地位规定的所有标准。这

是一个政府间组织，其性质和活动明确对应联合国的

宗旨和利益，特别是国际经济和社会合作领域的宗旨

和利益。亚美尼亚代表团深信该联盟和大会能够受益

于并促进彼此的工作，因此一直在设法建立成员国相

互间在通过该决议草案问题上的共识。委员会应根据

大会第 49/426 号决定，根据观察员地位申请自身的情

况加以审查，并应考虑该组织本身的资格而不是其中

的各个成员国。企图转移关于给予观察员地位的讨论

的重点，有悖于委员会的具体职责，不应该获得允许。 

28. Mammadova 女士(阿塞拜疆)说，阿塞拜疆代表

团在 2015 年 10 月 19 日委员会第 11 次会议上阐明了

关于欧亚经济联盟申请大会观察员地位的立场。阿塞

拜疆尊重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创建一个区域安排

的主权决定，并注意到，欧亚经济联盟的基本文件适

当提到了《宪章》。在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上，阿塞

拜疆毫不含糊地支持给予欧亚经济联盟的前身、即欧

亚经济共同体观察员地位，共同体的成员包括白俄罗

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联邦和塔吉

克斯坦。不过，阿塞拜疆对某个特定国家成为欧亚经

济联盟的成员有根本的担忧；有关国家不仅严重违反

国际法的规范和原则，占领属于阿塞拜疆的领土，而

且设法把联盟的所得扩大到被占领土，企图巩固现状。

尽管已经做出一些努力来讨论这个问题并打破僵局，

但在解决阿塞拜疆关于观察员地位申请的关切方面

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阿塞拜疆代表团不能支

持这项决议草案。 

29. Musikhin 先生(俄罗斯联邦)说，委员会内的总体

理解是，欧亚经济联盟的申请完全符合大会第 49/426

号决定规定的给予观察员地位的标准。他希望所有代

表团能充分考虑到这一情况，朝着以协商一致方式通

过该决议草案向前迈进。 

30. Sargsyan 先生(亚美尼亚)行使答辩权发言说，亚

美尼亚代表团强烈反对阿塞拜疆代表团的指控。该代

表团令人遗憾地利用一切议程项目来传播不实信息

和捏造的事实，这已成为一个习惯。阿塞拜疆代表团

的意见同委员会关于给予欧亚经济联盟大会观察员

地位的讨论没有任何关系；该代表团没有就正在审议

的组织提出过任何法律论点，也没有提到过其活动或

成立文件；在审议观察员地位申请过程中，应该考虑

到的正是这些问题。阿塞拜疆代表团应该避免将委员

会的审议政治化；而是应该就正在审议的重要议程项

目的实质积极参与和发言。 

31. Zeytinoğlu Özkan 女士(土耳其)说，自提出决议

草案 A/C.6/70/L.2 之后，从委员会第 11 次会议的讨论

情况看，在给予欧亚经济联盟大会观察员地位的问题

上显然没有达成共识。2015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建立该

联盟的条约很长，其中载列了许多技术性的协议和附

件。因此，土耳其代表团需要更多时间进行研究。 

32.  Mammadova 女士(阿塞拜疆)行使答辩权发言说，

违反《联合国宪章》非法占领他国领土是一个法律问

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正是在此基础上，阿

塞拜疆代表团对欧亚经济联盟申请观察员地位持保

留意见。她希望提醒亚美尼亚代表团的是，安全理事

会已经就阿塞拜疆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地区内和周边

局势通过了四项决议，即第 822(1993)号、第 853(1993)

号、第 874(1993)号和第 884(1993)号决议。这些决议

承认阿塞拜疆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纳戈尔内卡

拉巴赫是阿塞拜疆的一部分，并要求所有占领军立即、

全面、无条件地撤出。鉴于亚美尼亚领导层对于个人

参与攫取阿塞拜疆的土地以及对阿塞拜疆被占领土

实施有效控制感到自豪，令人惊讶的是亚美尼亚代表

竟然可以否认他的国家在这方面的责任。 

33. 主席说，他的理解是，鉴于反对在本届会议上就

决议草案 A/C.6/70/L.2 采取行动的意见，因此需要更

多时间进行磋商，并且提案国将接受把就该提案做出

决定推迟到大会下一届会议。因此，他认为委员会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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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建议大会把对该议程项目的审议推迟到大会第七

十一届会议。 

34. 就这样决定。 

35.  Dapkiunas 先生(白俄罗斯)说，协商一致原则是

就法律问题做出决定的自然方法，在第六委员会偏离

这一原则的任何做法都将非常不受欢迎。因此，白俄

罗斯代表团没有要求就决议草案 A/C.6/70/L.2 进行表

决，因为这将设置一个消极的先例。不过应该强调的

是，事实上的否决权的存在给每个代表团都带来了额

外的责任，因为只有负责任地使用这一否决权，才能

保证委员会未来的工作富有成效。令人极为关切的是，

根据与委员会的任务授权无关的考虑，给予欧亚经济

联盟观察员地位的决定受到阻挠。这种局面也给委员

会的工作设置了一个负面的先例，不应该再次出现。 

议程项目 120：振兴大会工作(续)(A/C.6/70/L.18) 

决定草案 A/C.6/70/L.18：第七十一届会议期间第六

委员会暂定工作方案 

36.  主席说，考虑到委员会第 28 次会议就主席团关

于第七十一届会议期间第六委员会暂定工作方案的

提案草案的讨论情况，主席团拟订了关于暂定工作方

案的最终版本，载于决定草案 A/C.6/70/L.18。通过该

决定草案以后，委员会将建议大会核准其中载列的暂

定工作方案，条件是该方案将得到灵活实行，同时考

虑到委员会辩论的节奏以及可能出现的需求。暂定工

作方案特别设法解决与大会全体会议重叠的问题；在

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

责者的国际法庭将提交报告的全体会议的相同时段，

第六委员会将不安排会议展示。 

37.  决定草案 A/C.6/70/L.18获得通过。 

议程项目 135：方案规划 

38.  主席解释说，自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以来，该议

程项目每年都分配给所有委员会。然而，本届会议该

项目下没有向第六委员会提供报告。 

议程项目 5：选举各主要委员会的主席团成员 

39.  主席说，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99(a)条和大会第

58/126 号决议修正的第 103 条的规定，所有主要委员

会都应至少在会议开幕前三个月选出主席一人和主

席团所有成员。 根据大会第 68/505 号决定所载的大

会各主要委员会主席轮流的临时安排，他的理解是，

大会第七十一届会议的第六委员会主席将由西欧和

其他国家选出。他建议各区域集团应在适当的时候举

行磋商，以确保委员会能够至少在大会第七十一届会

议开幕前三个月选出下届主席、三名副主席和报告员。 

完成委员会的工作 

40.  在按惯例相互致意以后，主席宣布第六委员会已

完成其在第七十届会议期间的工作。 

 上午 11点 45分散会。 

 

 


